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97年度判字第 704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7 年 07 月 17 日

案由摘要：有關郵政事務事件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7年度判字第 704號

上  訴  人  交通部

代  表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被 上訴 人  強訊郵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乙○○

訴訟代理人  林志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郵政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5年 8月

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222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前於民國 92年 6月至 92年 10月間因有遞送信函、明

    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為營業情事，違反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經上訴人依郵政法第 40條第 1款規定，以 93

    年 4月 28日交郵字第 0930004436號函檢附 93年 4月 28日郵字第

    1號處分書裁處被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10萬元，並命

    即停止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具通信性質文件等營業行為。嗣

    被上訴人於 92年 11月至 93年 6月間遞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調整卡友信用卡信用額度通知單、安信信用卡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繳款通知書、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逾期

    繳款通知書、富邦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

    憑單、富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買賣對帳單、亞太行

    動寬頻電信服務費帳單、和信超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繳款單、

    人間福報報費收據、大眾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電信費服務帳單

    、美商康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證明書等（下稱系爭

    郵件），經上訴人審認被上訴人有以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



    他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為營業情事，續違反郵政法第 6條第 1

    項規定，依郵政法第 40條第 1款規定，以 93年 11月 17日交郵

    字第 0930011949號函檢附 93年 11月 17日郵字第 3號處分書（

    下稱原處分）處被上訴人罰鍰 20萬元，並命停止遞送信函、

    明信片或其他具通信性質文件等營業行為。被上訴人不服，

    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系爭郵件既非信函、明信片，亦非屬通

    信性質之文件，自非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規範之客體，且所謂

    信函、明信片應指一對一高度個性化之文書，郵政法第 6條

    第 1項規定以雙方互相傳達消息之書札為限。交通部據郵政

    法第 48條訂定之郵件處理規則第 4條第 2項規定對通信性質郵

    件之定義，顯逾越母法即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之授權目的。被

    上訴人自 84年間起，即有遞送與系爭郵件相同或相似之商業

    文書之營業行為，均不曾受上訴人之裁罰，被上訴人對此營

    業行為，長期以來均係合法之認知，並無故意或過失。依上

    訴人所提出原處分認定違法事實時間、地點一覽表第 2項所

    列安信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寄送孫郁雅之繳費通知單，認定

    被上訴人違規之時間為 92年 10月，已逾原處分所示時間範圍

    。又郵政法第 40條第 1款規定係處罰行為人之營業行為，而

    非單一之投遞行為，上訴人稱其得就本件被上訴人之違規事

    實按次連續處罰，及原處分對於被上訴人已屬寬厚云云，殊

    嫌無據，爰請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受託遞送之系爭郵件包括信用卡信用

    額度通知單、信用卡繳款通知書、繳款通知書、各類所得扣

    繳暨免扣繳憑單、有價證券買賣對帳單、電信服務費帳單、

    報費收據、保險證明書等，具有對特定人傳達意思、觀念或

    事實之功能，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有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

    具有通信性質文件為營業之情事，違反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規

    定，依郵政法第 40條第 1項規定處被上訴人罰鍰 20萬元，並

    命立即停止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通信性質文件等營業

    行為，並無不合。又被上訴人經上訴人以 93年 4月 28日郵字

    第 1號處分書處 10萬元罰鍰後，仍繼續從事上訴人命其停止

    之行為，於前開處分後之每一次遞送郵件行為均屬個別獨立



    之違法行為，自可按次連續處罰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與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一）按郵政

    法第 6條第 1項已明確規範凡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均為中華郵

    政公司郵件專營範圍，依同法第 48條授權訂定之郵件處理規

    則第 4條第 2項規定及其訂定之說明，所稱通信性質，係指寄

    件人之文件具有對特定人傳達信息之功能，重點在於特定人

    ，並輔以文字或符號表示之意思、觀念或事實作為認定之標

    準。至新聞紙、雜誌、印刷物、小包、包裹，均非秘密通信

    保障之標的，不屬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通信郵件專營權之範疇

    。是郵件處理規則第 4條第 2項就通信性質之定義，相對於郵

    政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之文義，已屬限縮解釋。被上訴人主張

    上開定義解釋超越母法之範圍，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云云，

    殊無足採。關於大量印刷之商業文書，例如各類通知單、帳

    單或對帳單、證明單、罰單、稅單、扣繳憑單及附有持卡人

    資料之各種金融卡、信用卡等文件，因涉有商業機密、個人

    財務信用資料及隱私權，若係固封並具有對特定人通信功能

    之郵件，不問是否大量印製或印製產生方式為何，均屬郵政

    法第 6條第 1項之郵件。被上訴人受託遞送之系爭郵件包括信

    用卡信用額度通知單、信用卡繳款通知書、繳款通知書、各

    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有價證券買賣對帳單、電信服務

    費帳單、報費收據、保險證明書等，具有對收件人（特定人

    ）傳達意思、觀念或事實之功能，符合郵件處理規則規定具

    有通信性質之構成要件。且其傳達信息之功能更逾明信片，

    自不因信息內容經由電腦印製即謂非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規範

    之客體。（二）本件原處分之違法事實欄記載「貴公司（被

    上訴人）有以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文件為

    營業情事」，違法日期時間記載「92年 11月至 93年 6月」，

    雖未詳細載明各該違規遞送之郵件，惟上訴人於訴願程序所

    附原處分卷中有其認定被上訴人違法事實之遞送郵件影本，

    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復製作「認定違規事實時間一覽表」附

    卷，詳載各該違規遞送之郵件。觀諸上訴人認定被上訴人違

    法事實之遞送郵件影本，其中第 2項之安信信用卡股份有限

    公司寄送孫郁雅之繳費通知單影本，其信封影本上印有 92年



    10月 23日，即上訴人認定該違規遞送郵件之時間為 92年 10月

    （上訴人認定違規事實時間一覽表亦記載「違規事實時間點

    為 92年 10月間」），已逾原處分所示時間範圍，此部分上訴

    人之認定事實即屬有誤。（三）按郵政法第 40條第 1款係規

    定行為人有「違反第 6條第 1項規定，以遞送信函、明信片或

    其他具有通信性質文件為營業者」，即處罰行為人之「營業

    行為」，乃指經營有償之遞送行為，其概念自較單一之一次

    有償遞送行為為廣。同條規定得按次連續處罰，須受有第一

    次罰鍰處罰及經命令停止違規行為後，仍不停止，始該當按

    次連續處罰之要件。上訴人以 93年 4月 28日交郵字第 0930004

    436號函檢附 93年 4月 28日郵字第 1號處分書，依郵政法第 40

    條第 1項規定對被上訴人處 10萬元罰鍰，並命即停止遞送信

    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文件等營業行為，依該處分

    書所載違法日期時間記載「92年 6月至 92年 10月」，惟該處

    分書作成日期為 93年 4月 28日，被上訴人亦係於該處分書作

    成日期後始收受該處分書之送達，此為兩造所不爭，則原處

    分認定被上訴人於 93年 4月 28日郵字第 1號處分書尚未送達前

    有違規營業行為（如：92年 11月至 93年 4月之違規營業行為

    ）而加以按次連續處罰，自有可議。綜上所述，原處分於法

    尚有未合，被上訴人執以指摘，非無理由，因而將原處分及

    訴願決定均予撤銷，由上訴人另為適法之處分。

五、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第 40條第 1款分別規定：「除中華郵政

    公司及受其委託者外，無論何人，不得以遞送信函、明信片

    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為營業。」、「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其停止該

    等行為；未停止者，得按次連續處罰：一、違反第 6條第 1項

    規定，以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文件為營業

    者。」上開規定，係以遞送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為營業者，

    為其處罰之要件。無論何人，若有以遞送具有通信性質之文

    件為營業之行為，即應受處罰。依該法定構成要件係處罰「

    營業行為」判斷，該違法營業行為可能為一次或長期持續反

    覆實施之多次遞送行為，應認同一次查獲之多次遞送具有通

    信性質之文件為營業之行為，均屬違反同一構成要件之一個



    營業行為。所稱「按次連續處罰」，係以每一次查獲有違法

    營業行為時，予以連續處罰，自須經主管機關為第一次處分

    並通知停止該等行為後，再有以遞送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為

    營業者，始得不待通知其停止該等行為，逕按每一次查獲之

    違法營業行為連續予以處罰。換言之，第一次係就查獲前之

    一個違法營業行為處罰；第二次以後係以前次處罰經通知其

    停止該等行為而未停止其行為，按每一次查獲有以遞送具有

    通信性質之文件為營業之行為連續處罰。準此，主管機關依

    上開規定作成第一次裁罰處分後，已就該裁罰處分前符合同

    一構成要件之一個違法營業行為處罰，自不得再就該裁罰處

    分前，實質上仍有其他多次遞送具有通信性質文件之行為，

    予以重複處罰。本件上訴人前以被上訴人於 92年 6月至 92年

    10月間有遞送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單等情事，

    違反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以 93年 4月 28日交郵字第 09300

    04436號函檢附 93年 4月 28日郵字第 1號處分書，依郵政法第

    40條第 1項規定裁處被上訴人 10萬元罰鍰，並命即停止遞送

    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文件等營業行為。該處分

    書作成日期為 93年 4月 28日，被上訴人亦係於該處分書作成

    日期後始收受該處分書之送達，此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則

    上訴人於 93年 4月 28日作成第一次處分書前，已就被上訴人

    符合同一構成要件之一個違法營業行為為處罰，並通知停止

    該等行為，自須被上訴人收受該通知後，再有查獲該等違法

    營業行為者，始得按次連續處罰。若於 93年 4月 28日以前上

    訴人再以被上訴人另有其他多次遞送具有通信性質文件之行

    為，予以連續處罰，即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有違。上訴人指

    摘原判決僅以郵政法第 40條第 1款規定處罰行為人之「營業

    行為」，其概念自較單一之一次有償行為為廣義，逕否定上

    訴人對「營業行為」之計次標準，顯有違誤云云，尚無足採

    。從而，原處分以被上訴人於 92年 11月至 93年 6月間遞送系

    爭郵件續有違反郵政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之情事，依郵政法第

    40條第 1款規定，裁處被上訴人 20萬元罰鍰，其中於 92年 11

    月至 93年 4月間即上訴人作成第一次處分書前，再以被上訴

    人仍有以遞送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為營業之行為，予以處罰



    ，已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有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自有可

    議，原判決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予撤銷，責由上訴人另為

    適法之處分，於法洵無違誤。次查，上訴人係以 93年 11月 17

    日交郵字第 0930011949號函檢附 93年 11月 17日郵字第 3號處

    分書處被上訴人罰鍰 20萬元，並命停止遞送信函、明信片或

    其他具通信性質文件等營業行為，該處分書記載違法日期時

    間為「92年 11月至 93年 6月」，顯係以查獲被上訴人於該期

    間內有違法之一個營業行為予以處罰。而原處分所載關於 92

    年 11月至 93年 4月間之違法日期時間，係在上訴人作成第一

    次處分之 93年 4月 28日之前，此部分為重複處罰，已如前述

    ，自應由上訴人另行查明本件違法營業行為之具體事實，另

    為適法之處分。上訴人主張原處分所認定之違法事實共有 15

    件違法遞送郵件行為，其中 12件違法行為在被上訴人收受 93

    年 4月 28日郵字第 1號處分書之前，致原處分形式上有些許瑕

    疵，惟此瑕疵不足以影響處分內容，應不足以影響原處分之

    效力。另有 3件違法遞送郵件之營業行為，在被上訴人收受 9

    3年 4月 28日郵字第 1號處分書之後，實質上仍屬違法，原處

    分予以裁處 20萬元罰鍰，於法仍屬有據云云，亦無可採。綜

    上所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難認

    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55條第 1項

    、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7    年    7     月    1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鍾  耀  光

                              法官  楊  惠  欽

                              法官  姜  仁  脩

                              法官  王  德  麟

                              法官  黃  清  光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97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  史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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